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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2月17日至3月17日，原告小刘利用平板电脑
玩游戏，从被告邱某在快手直播间内提供的店铺链接进
入商店充值购买游戏点券，使用其母亲的微信进行支
付，先后22次扫码充值游戏币，充值金额达41130元，
所充值的游戏币已在所玩的游戏里购买了皮肤及装备。
  小刘母亲得知小刘在未经自己允许情况下充值游
戏，将游戏运营商邱某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小刘所充值
金额41130元及利息损失等。
  高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刘在实施充值行为
时年龄为11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效力待定，而小刘母亲对该充值行为明示不
予追认，故小刘的充值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充值行为无
效，收款方即被告邱某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对充值款按比
例进行返还。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及双方过错程度，法院
判决被告邱某返还50%的充值金额，驳回小刘的其他诉
讼请求。小刘及其母亲、被告邱某均服判，判决生效
后，被告邱某已主动履行判决，案件得以妥善解决。

  随着网络普及，未成年人上网冲浪已日常化，未成年人
网络打赏、网络充值行为时有发生。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
群体，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那么，未成年人充值网络游戏后，家长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
供者返还全部充值金额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高密市人民法
院审理的一起案例中，家长未尽到监管责任有一定过错，综
合案件实际情况及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被告返还50%的
充值款。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张小康

基本案情

  高密市人民法院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
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
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
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本案中，11周岁的小刘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的充值行为非纯获利益，其使用母亲的微信先后22次
充值41130元，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并不相适
应，加之未获母亲的同意追认，该民事法律行为应属
无效。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游戏的通知》第三条明确，规范向未成年人提供付费
服务。网络游戏企业须采取有效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
用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网络游戏企业不
得为未满8周岁的用户提供游戏付费服务。同一网络游
戏企业所提供的游戏付费服务，8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
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5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
金额累计不得超过200元人民币；16周岁以上未满18周
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100元人民币，每月
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400元人民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一条明
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加强对未成年
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
网络的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邱某没有尽可能有效识别和阻
拦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的微信支付账号进行充值，也未
采取有效措施限制未成年人进行连续充值，存在过错。
小刘母亲未妥善保管好手机及微信支付密码，对小刘缺
乏教育管束，也有一定的过错。最后，综合本案实际情
况及双方过错程度，法院判决被告邱某按充值金额的
50%进行返还。
  法官在此提醒，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
年消费管理的相关机制，严格落实网络游戏账号实名注
册制，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时段时长，规范向未
成年人提供付费服务。另外，法律的保护以及网络平台
针对未成年人充值可退款的相关规定不能成为家长缺席
监护、忽视自身监管职责的避风港，在引导孩子正确上
网用网过程中，家长始终是第一责任人，家长应充分履
行监护职责，妥善保管好手机、支付账户及密码等信
息，避免孩子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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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高密市人民法院法官表示，本案中，孩子已经六
岁，正在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成长，其年龄、认知能力也逐步支撑其清晰、真实地
表达自己的意愿，如若一味强调父母的探望权而对子
女意志不加理会，势必会让孩子受到伤害。因此采取
了“渐入式”执行，在孩子的抵触情绪消失后，再行
妥善处置。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也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规定，离婚
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
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
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
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
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
探望。
  法官提醒，离婚判决斩断不了血脉羁绊、离间不
了亲子感情，父母在行使探望权时要冷静思考：探望
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父母应尊
重孩子意愿，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温馨的成长环
境，让孩子享受到两份完整的爱。

  探望权，又称见面交往权，是指夫妻双方在离婚后，不
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者母亲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探望、联
系、会面、短暂共同生活的权利。在民事案件执行中，有一
种执行案件兼具身份关系的牵连性、情感关系的矛盾性、亲
权关系的修复性，这就是探望权纠纷的执行。高密市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因夫妻离婚引发的探望权纠纷执行案件，以柔
性执行的方式搭起父女之间的亲情“桥梁”，保障未成年子
女的身心健康。

  申请人程某与被执行人单某于2023年在高密市人
民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中确定婚生子由母亲单某
抚养，父亲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程某可于每
周六上午9时将婚生子接走共同生活，于第二天中午
12时前送回，单某需予以配合。
  离婚后，双方均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程
某向法院申请执行探望权，要求单某配合自己行使
探望孩子的权利。单某表示，对方支付抚养费拖
延，不按时履行，只要程某不给抚养费就不会让他
看孩子。程某则表示，自己经济困难，暂无力支付
抚养费，但探望孩子是自己的权利。
  高密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与已经六岁的孩子交
流时了解到，父母离婚后，孩子已很长时间未与程
某见面，目前不愿跟随父亲回家。
  执行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释法明理，抚养
费的给付与探望权的行使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
并非互为履行前提，未支付抚养费不是中止探望权
行使的合法抗辩理由，无论是不支付抚养费还是不
配合探视孩子，均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
  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谁受
到法律惩戒，都会给孩子造成挥之不去的心理阴
影，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在法院的协调下，双
方当事人将孩子接到法院指定地点，由单某在场陪
同，程某进行探视。程某也作出承诺，日后会按时
支付抚养费并循序渐进与孩子培养感情，单某也表
示会配合程某探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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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张小康


